
委  託  書    
  

本人擬在   市     區     里    （路、街）   巷   

弄    號（地號：            ）開設

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因業務繁忙

及不諳登記手續等因素，故無法親自辦理工廠登記及變更登記。今

特全權委託              辦理登記，受託人應遵照本人授意及政

府有關法令之規定善盡辦理登記，如若違背本人授意權責或政府法

令，或提供不實資料證件致使主管機關為登載不實之事項者，受託

人應自負法律之一切責任。特立此切結書 

 

此   致  

 

臺 中市政府環 境 保 護 局 
 

 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立 委 託 書 人 ： 

 

住    所 ： 

 

身 份 證 字 號 ： 

 

事 業 名 稱 ： 

 

受 委 託 人 ： 

 

住    所 ： 

 

身 份 證 字 號 ： 

 

電    話 ：   


